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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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种作业相关概念



特种作业及人员：

       特种作业是指容易发生人员伤亡事故，对操作者本人、他人的

生命健康及周围设施的安全可能造成重大危害的作业。直接从事特

种作业的人员称为特种作业人员。

特种作业分类：

（1）电工作业；（2）金属焊接与切割作业；（3）起重机械作业；

（4）企业内机动车辆驾驶；（5）登高架设作业；（6）锅炉作业；

（7）压力容器作业；（8）制冷作业；（9）爆破作业；（10）矿山

安全作业；（11）危险物品作业；（12）安全监管总局认定的其他

作业。



电工作业 登高架设作业

电焊工作业

特种作业
相关图片



二、特种作业基本规定



特种作业人员从业基本要求

• 年龄男性满18周岁，不超过60岁，女性满
18周岁，不超过55岁。

• 经县级以上医院体检合格，无妨碍从事相
应特种作业疾病和生理缺陷。

• 初中及以上学历。

• 符合相应特种作业特点需要的其他条件。



持证上岗要求：

       特种作业人员须经专门的安全教育培

训和考核合格后取得特种作业资格证书方

可上岗从事相应作业。（证书有效）

       生产经营单位招用劳动者从事特种作

业工作，必须从取得相应特种作业资格证

书的员工中选用。



特种操作证复审要求：

       特种作业操作证一般每三年进行一次

复审，连续从事本工种十年以上，经用人

单位进行知识更新和提出要求，复审时间

可延长至每六年进行一次复审。复审检查

资料：（1）体检报告；（2）违章作业记

录检查；（3）安全生产新知识和事故安全

培训；（4）安全技术知识考试。





安全生产法相关要求：

     第二十三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资格

证书后方可上岗作业。

       第五十条规定：从业人员应当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安全生产知识，提高安全生产技能，增

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

        第八十二条：生产经营单位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

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上岗作业

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可

以并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特种作业管理规定



电工作业

电工作业是指对电气设备进行运行、维护、安装、检修、改造、施工、

调试等作业，它又分为高压电工作业、低压电工作业、防爆电器作业。

高压电工作业：指对1千伏（kV）及以上的高压电气设备进行运行、

维护、安装、检修、改造、施工、调试、试验及绝缘工、器具进行试

验的作业。

低压电工作业：指对1千伏（kV）以下的低压电器设备进行安装、调

试、运行操作、维护、检修、改造施工和试验的作业。

防爆电器作业：指对各种防爆电气设备进行安装、检修、维护的作业。



       电工作业易发生伤亡事故，对操作者本人、他人及周围设施、

设备的安全均会造成重大危害，从统计资料分析，触电事故发生概

率在所有事故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且事故发生的原因多数是由于

直接从事这些作业的操作人员缺乏安全知识，安全操作技能差或违

章作业造成的。



1、电气操作人员应思想集中，电器线路在未经测电笔确定无电前，应一律视

为“有电”，不可用手触摸，不可绝对相信绝缘体，应认为有电操作。 

2、工作前应按要求穿戴好必须的防护用品，以防工作时发生意外。 

3、维修线路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在开关手把上或线路上悬挂“有人工作、禁

止合闸”的警告牌，防止他人中途送电。

4、工作中所有拆除的电线要处理好，带电线头包好，以防发生触电。 

5、检查完工后，送电前必须认真检查，看是否合乎要求并和有关人员联系好，

方能送电。 

6、发生火警时，应立即切断电源，用四氯化碳粉质灭火器或黄砂扑救，严禁

用水扑救。 

7、工作结束后，必须全部工作人员撤离工作地段，拆除警告牌，所有材料、

工具、仪表等随之撤离，原有防护装置随时安装好。

电工安全操作规程







电焊工作业

电焊工是指操作焊接和气割设备，进行金属工件的焊接或切割成型的人

员。焊接一般分为熔化焊、压力焊和钎焊。

熔化焊：是指焊接过程中，将焊接接头在高温等的作用下至熔化状态。

待温度降低后，熔化部分凝结，两个工件就被牢固的焊在一起，完成焊

接的方法。

压力焊：对焊件施加压力，使接合面紧密地接触产生一定的塑性变形而

完成焊接的方法。

钎焊：是指低于焊件熔点的钎料和焊件同时加热到钎料熔化温度后，利

用液态钎料填充固态工件的缝隙使金属连接的焊接方法。



       电焊作业造成的危害一般分为两类，一是电焊及电焊火花造

成的火灾伤害，二是电焊机及电缆线绝缘失效漏电造成的触电伤

害，这两类通常是由于动火作业不规范、操作人员违章作业、安

全防护不到位等原因造成的。



电焊工安全操作规程

1、使用前，应检查并确认初、次级线接线正确，输入电压符合电焊机的

铭牌规定。接通电源后，严禁接触初级线路的带电部分。

2、多台电焊机集中使用时，应分接在三相电源网络上，使三相负载平衡。

多台电焊机的接地装置应分别由接地处引接，不得串联。

3、动电焊机时，应切断电源，不得用拖拉电缆的方法移动电焊机。当焊

接中突然停电时，应立即切断电源。

4、电焊机外壳，必须有良好的接零或接地保护，其电源的装拆应由电工

进行。

5、电焊机应放在防雨和通风良好的地方，焊接现场不准堆放易燃、易爆

物品，使用电焊机必须按规定穿戴防护用品。

6、焊钳与把线必须绝缘良好、连接牢固，更换焊条应戴手套。在潮湿地

点工作。应站在绝缘胶板或木板上。





气割作业

气割作业是指用可燃气体与助燃气体混合燃烧的火焰将工件切割处

预热到一定的温度，喷射出高速切割氧流，使用金属剧烈氧化并放

出热量，利用切割氧把融化状态的金属氧化物吹掉，而实现切割的

方法。

气割作业常用的可燃气体主要有乙炔、液化石油气及氢气，常用的

设备有氧气瓶、乙炔瓶、回火防止器、减压阀等。



        气割作业产生的危害主要有高温和火花，切割作业如果防护不

到位，气割产生的高温和火花很容易引发火灾事故，造成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更严重的会导致氧气乙炔瓶发生爆炸，带来更严重的

后果，因此施工过程中必须加强气割动火作业安全管理，确保气割

作业安全进行。



气割安全操作规程

1、进行气割作业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考核

合格，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

2、氧气瓶、乙炔瓶的阀、表均应齐全有效，紧固牢靠，不得松动、

破损和漏气。氧气瓶及其附件、胶管和开闭阀门的搬手上不得沾染油污。

  3、氧气瓶应与其他易燃气瓶、油脂和其他易燃物品分开保存，不

得在强烈阳光下暴晒。严禁用塔吊或其他吊车直接吊运氧气或乙炔瓶。

  4、氧气瓶与乙炔瓶储存和使用时的距离不得小于10米，氧气瓶、

乙炔瓶与明火间距离不得小于10米。

  5、气割作业时，应先开乙炔阀点火，然后开氧气阀调整火焰，并

闭时先关闭乙炔阀，再关闭氧气阀。

  6、氧气瓶使用时可立放也可平放，乙炔瓶必须立放使用。

  7、工作结束时应认真检查操作地点，确认无起火危险后方可离开。



气割防护用品图片



起重机械作业

起重作业是指将机械设备或其他物件从一个地方用液压升降机送到另个

地方的一种工业过程。

起重机械是一种能在一定范围内以间歇、重复的工作方式，通过起重吊

钩或其他吊具起升、下降或升降与移动重物的机械设备。

起重设备按结构可分为轻小型起重设备、桥架式、臂架式缆索式起重机，

按起重性质分为流动式起重机、塔式起重机、桅杆式起重机等。



        起重吊装作业在现代建筑施工过程中比较普遍，常用的起重吊装设

备有汽车吊、履带吊、随车吊、桥式龙门吊、手拉葫芦等，起重吊装作业

常常由于吊装设备安全防护装置失效、起重作业人员违章操作、吊装现场

安全防护管理不到位等原因引发起重伤害导致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给施

工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施工中必须加强起重吊装作业的安全规范管

理。



起重作业安全操作规程

1、起重机司机专门训练,经有关部门考核合格,发给合格证,方准上岗操

作,严禁无证人员操作起重设备。

2、进行起重作业前,起重机司机必须检查各部装置是否正常,严禁起重机

各工作部件带病运行。

3、起重机司机必须与指挥人员密切配合，服从指挥人员的信号指挥。

4、起重机在工作时，在吊臂全伸变幅至最大仰角并吊钩降至最低位置

时，卷扬滚筒上的钢缆应至少保留3匝以上。

5、当风力达到六级及以上时，不得进行起吊作业。停工或休息时，不

准将吊物悬在空中。

6、工作完毕，吊钩和吊臂应放在规定的稳妥位置，并将所有控制手柄

放至中位。



①指挥信号不明或乱指挥不吊；

②超过额定起重量时不吊；

③吊具使用不合理或物件捆挂不牢不吊；

④吊物上有人或有其它浮放物品不吊；

⑤抱闸或其它制动安全装置失灵不吊；

⑥行车吊挂重物直接进行加工时不吊；

⑦歪拉斜挂不吊；

⑧具有爆炸性物件不吊；

⑨埋在地下物件不吊；

⑩带棱角块口物件、未垫好不吊。

起重吊装“十不吊”内容





场内机动车辆作业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是指除道路交通、农用车辆以外仅在工厂厂区、

旅游景区、游乐场所等特定区域使用的专用机动车辆，常见的有叉车、

挖掘机、装载机等。

叉车是工业搬运车辆，是指对成件托盘货物进行装卸、堆垛和短距离运

输作业的各种轮式搬运车辆。

挖掘机是指用铲斗挖掘高于或低于承机面的物料，并装入运输车辆或卸

至堆料场的土方机械。

装载机是指用于铲装土壤、砂石、石灰、煤炭等散状物料，也可对矿石、

硬土等作轻度铲挖作业。换装不同的辅助工作装置还可进行推土、起重

和其他物料如木材的装卸作业。



        场内专用机动车辆在施工现场使用比较频繁，若出现操作人员未经

培训持证上岗、作业现场环境较差、施工人员违章操作等情况时，很容

易发生机械伤害或车辆伤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因此必须加强

专用机动车辆操作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全面提高操作人员的安全技能

和安全意识，并加强现场安全管控，确保施工安全进行。



场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操作规程

1、严格遵守公安部、交通部《城市和公路交通管理规则》 。

2、施工现场内机动车司机必须经过专业培训,经过有关部门的考试合格, 发

给执照后,方可独立驾驶车辆。

3、行车前必须检查刹车、方向机、喇叭、照明、信号灯等主要装置是否齐

全完好,严禁带病出车。

4、汽车在起步、出入工地大门、倒车、调头、拐弯、过十字路口时,应鸣

号、减速、靠右行；要做到礼让“三先” 。

5、汽车在工地内行驶,宽 9米以上的干道上时速不得超过 30公里,一般情况

时速不超过 10公里,进出时速不得超过 5公里;

6、在施工现场行驶时,要密切注意周围环境和人员动向,并应鸣号、低速慢

行，随时作好停车准备。

7、停车时要选择适当位置停放。停车后应将钥匙取下,拉紧手刹制动器。





登高架设作业

登高架设作业指专门或经常在坠落高度基准面2米及以上有可能坠落的

高处进行的作业。含2米以上登高架设、拆除、维修工，高层建（构）

筑物表面清洗工。

登高架设作业主要包括高空建筑、架设、外挂作业、高空维修、高空

安装等作业。

高处作业高度分为2米至5米、5米以上至15米、15米以上至30米、30

米以上四个阶段，分别为一级、二级、三级和特级。



        高处登高作业在建筑施工领域非常普遍，高处坠落是高处作业施

工过程中一个比较常见的安全事故，由于高处临边防护不到位、施工

人员安全防护用品未及时佩戴使用、施工人员违章操作、恶劣天气施

工扥诸多原因均有很大可能会导致高处坠落造成施工人员受伤或死亡，

因此后期施工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加强登高架设作业的安全管控。



登高架设作业安全操作规程

1. 从事高处作业及登高架设作业的人员要定期体检。凡患高血压、心

脏病、贫血病、癫痫病等人员，不得从事高处作业及登高架设作业。 

2. 高处作业及登高架设作业前，必须对有关防护设施及个人安全防护

用品进行检查，不得在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下强令或强行冒险作业。 

3. 作业时衣作要灵便，禁止穿硬底和带钉易滑的鞋，在没有防护设施

的高空、悬崖和陡坡施工，必须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安全带必须高挂低

用，挂设点必须安全、可靠。 

4. 高处作业所用材料要堆放平稳，不得妨碍作业，并制定防止坠落的

措施；使用工具应有防止工具脱手坠落伤人的措施；工具用完应随手放

入工具袋（套）内。上下传递物件禁止抛掷。 

5. 遇有恶劣气候（如风力在六级以上）影响施工安全时，禁止进行露

天高处及登高架设作业、起重和打桩作业。



个人安全防护用品

安全的施工作业环境



四、特种作业安全注意事项



1、特种作业人员首先应按要求穿戴好个人安全防护用品，进行

特种作业前落实好现场安全防护措施，确保防护到位后再作业。

2、特种作业人员应严格执行持证上岗管理制度，且证件必须在

有效期内，并及时参加安全教育培训，增加安全新知识。

3、特种作业人员现场作业必须严格遵守项目部编制的各自安全

操作规程安全规范作业，严禁违章作业。

4、特种作业人员由于身体、作业环境等其他原因不适合于开展

特种作业时，应拒绝进行作业，确保个人安全。

5、特种作业人员应该掌握必需的应急救援相关知识，一旦现场

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的应用，减少或避免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五、特种作业培训结语



        通过本次特种作业人员安全培训教育，希望各位特种作业人员

均能有效的了解并掌握各自工作中应该遵守的安全操作规程及安全

注意事项，能够安全规范的进行特种作业，在做好个人安全防护的

同时，确保施工安全顺利进行。


